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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湖北鼎龙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

题与解答》相关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湖北鼎龙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海绩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9%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的审计及审阅机构，按照中国证

监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

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要求对上市公司相关事项

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除特别说明外，本核查意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

含义。 

本核查意见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则为四

舍五入所致。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是否存在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1、我们检查了公司最近三年的关联方清单及关联交易情况，对关联方进

行工商信息查询。 

2、检查了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相关科目的发生额。 

3、获取董事会关于关联担保的相关会议决议，检查有关关联交易的原始

单据，包括购销合同，并与同类业务相比。 

4、查询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网站以及巨潮资讯

网等相关信息。 

经核查，本所认为，鼎龙股份最近三年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违规资金占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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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三年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

利润，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

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

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尤其关注

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等 

（一）最近三年上市公司的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 

1、对收入核查 

a、获取公司销售与收款方面内部控制制度，对销售与收款循环执行风险评

估程序和控制测试。 

b、执行分析程序：分析营业收入波动，分析波动趋势和波动原因：分析主

要产品年度毛利率波动的原因。 

c、获取销售收入统计表，并与账面确认的收入进行核对。从销售统计表中

选取收入金额较大的客户，获取销售合同、产品出库单、验收单，核对合同单价、

合同金额是否相符。从财务明细账出发，抽取记账凭证，审查销售金额、发票、

验收单据、销售合同等单据是否一致。 

d、查阅 2016 年至 2018 年年报审计时获取的函证，并与账面进行核对。 

e、对营业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金额较大的凭证，

检查收入确认时间与验收日期是否在同一报告期。 

2、对成本核查 

a、检查营业成本明细表，分析公司各期成本费用的变动情况和变动原因。 

b、获取原材料全年采购明细统计表，与明细账核对各月采购单价的波动是

否异常，单价波动是否与合同相符；核对原材料采购数量与明细账入库数量是否

相符：导出存货管理系统对应原材料采购入库数量，与明细账入库数量核对是否

相符：抽取大额的采购合同，并与采购统计表和明细账进行核对。 

c、选取主要原材料执行发出计价测试，核对原材料发出计价是否准确：选

取主要库存商品执行计价测试，核对库存商品结转金额是否正确：根据成本结转

流程，核对原材料结转至库存商品、库存商品结转至主营业务成本，复核各步结

转金额是否准确。 

d、获取库存商品全年出库统计表，核对结转主营业务成本数量是否与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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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相符。 

e、选取主要产成品分析各月单位生产成本波动情况，与上期数据进行比较，

分析波动。 

f、获取存货盘点表，并将存货盘点表与账面进行核对。 

3、对期间费用的核查 

a、检查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明细，对公司费用变动进行了分析性复核。 

b、抽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大额凭证，检查其原始凭证：对销售费用、管

理费用进行截止性测试。 

4、对投资收益的核查 

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和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我

们重新对上述投资收益重新进行了检查、计算。 

鼎龙股份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均经本所审计，并分

别出具了大信审字[2017]第 2-00604 号、大信审字[2018]第 2-01180 号和大信审字

[2019]第 2-00579 号《审计报告》，报告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鼎龙股份近三年业绩真实、会计处理合规。 

（二）是否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情形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合并口径）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133,759.66 170,024.03 130,633.21 

营业收入增长率 -21.33% 30.15% 24.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9,313.10 33,634.11 24,010.18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12.85% 40.08% 51.16%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具体细分为：打印复印通用耗材业务和光电半

导体工艺材料业务，即以打印复印通用耗材产业为核心，以光电半导体工艺材料

产业为拓展方向。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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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情形 

根据本所出具的大信审字[2017]第 2-00604 号、大信审字[2018]第 2-01180

号和大信审字[2019]第 2-0057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2016

年至 2018 年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方情况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鼎龙股份的关系 

1 朱双全、朱顺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湖北三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 珠海名图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4 湖北鼎汇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 湖北鼎龙爱视觉传播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 珠海鼎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7 宁波佛来斯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8 杭州旗捷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9 浙江旗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 深圳超俊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1 武汉柔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2 武汉鼎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3 成都时代立夫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4 武汉奥特赛德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 武汉鼎龙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6 武汉鼎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7 南通龙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8 山东世纪开元电子商务集团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19 中山市迪迈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0 湖北高投产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21 珠海市科力莱科技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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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中山市迪迈打印科技有

限公司 
硒鼓配件 447.57 - - 

合计 447.57 - - 

注：2018 年 9-12 月，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名图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超俊科技有限

公司累计采购硒鼓配件 4,475,704.14 元。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款项性质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中山市迪迈打印科技有限

公司 
应付账款 431.75 - - 

合计 431.75 - -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78.00 177.00 174.00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形。 

（四）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经分析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影响上市公司会计利润的主要损益类科目的明细

构成、变动趋势，未发现上市公司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

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

管要求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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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

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鼎龙股份除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等文件的规定进行会计政

策变更外，不存在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鼎龙股份不存在重大会计估计变更及前期差错更正。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

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六）关注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大幅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本所关注了上市公司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并认为上市公司制定的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上市公司自身实际情况。上市

公司已按照相关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要求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鼎龙股份最近三

年因计提减值准备而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坏账损失 710.80 543.88 284.08 

存货跌价损失 287.11 86.44 60.53 

商誉减值损失 911.39 1,779.81 - 

合计 1,909.30 2,410.14 344.62 

经核查，本所认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商誉等均按照上市

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近三年的会计政策保持一致，减值测试和计

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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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湖北鼎龙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

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相关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胡咏华 

 

经办注册会计师：                                                  

夏红胜                       李朝鸿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年 8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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